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ST 华西      公告编号：2025-044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组成的联

合体与阿联酋 Al-Nukhba OFS FZ-LLC 公司签订了《伊拉克巴格达 Al-Daura 热

电厂修复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安装分包合同》。其中，公司负责合同项目

设计、设备供货、施工改造、安装调试，对应合同金额 2.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 20.84亿元)。 

2.本次合同已经签订成立，但合同生效需同时满足 5项条件，合同由此可能

存在的因未能同时满足 5 项生效条件而导致的合同长期未生效、合同不能执行、

合同解除的风险。提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1.2025 年 5 月 27 日，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方 1”或

“公司”）、蚌埠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简称“供方 2”）组成的联合

体与阿联酋 Al-Nukhba OFS FZ-LLC 公司（简称“需方”）签订了《伊拉克巴格

达 Al-Daura 热电厂修复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安装分包合同》（简称“合同”），

合同总价为 3.47 亿美元。其中公司作为项目实施方，负责合同项目设计、设备

供货、施工改造、安装调试等工作，对应合同金额 2.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0.84

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80.38%。 

供方 2作为联合体牵头方，负责合同涉及与业主方、需方及其他第三方的所

有对外商务工作及项目的沟通协调联络等工作。 

2.本次合同已经签订成立，合同生效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项目业主

方（伊拉克电力部）开出总合同金额的信用证，并经可接受的国际银行保兑；（2）



项目业主方向信用证存入 15%的资金；（3）需方向供方联合体开立背靠背合同

总金额的信用证；（4）供方收到 10%预付款；（5）业主方向供方和需方移交项

目现场。 

公司与需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同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合同签订和执行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合同各方情况介绍 

（一）需方：阿联酋 Al-Nukhba OFS FZ-LLC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阿联酋拉斯海玛 

主营业务: 油田及天然气设备与配件贸易；发电、输电和配电设备贸易；化

工相关贸易。 

2．关联关系：需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 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需方未曾发生类似业务。 

3．履约能力分析： 

需方已与项目业主方（伊拉克电力部）签订了伊拉克巴格达 Al-Daura 电厂

修复 EPC 总承包合同。 

阿联酋 Al-Nukhba OFS FZ-LLC 作为阿联酋企业，在中东地区及伊拉克主导

或参与过多项大型电力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区域项目运作和执行经验，熟悉当地

法规、技术标准及市场需求。该公司依托阿联酋发达的金融环境，与当地及国际

金融机构关系紧密，融资渠道多元，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能够保障

该项目的顺利履行。 

（二）供方 2：蚌埠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7 年 6月 20日 

登记地址：中国安徽省蚌埠市燕山路 1599 号 

法定代表人：刘自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149873600M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各类民用、工业建筑设计及建筑工程总承

包；经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受理有关业务咨询；化工产品及原料( 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纺织

品、木材、钢材、水泥、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文化用品的批发、零售。（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供方 2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供方 2未曾发生类似业务。 

4.履约能力分析： 

蚌埠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资信良好，综合实力突出，该公司拥有丰

富的海外项目执行经验和多元融资能力，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的重要条款 

1．项目名称：伊拉克巴格达 Al-Daura 热电厂 4X 160MW 燃油机组修复重建

工程项目。 

2．项目地址：伊拉克巴格达 

3．合同标的和服务范围：伊拉克 Daura 热电厂 3、4号机组的设计、设备供

货、施工、安装调试及 5、6号机组的改造、安装调试。 

4．合同金额：分包合同金额 3.47亿美元。 

根据公司与蚌埠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体协议，公司负责

设计、设备供货、施工改造、安装调试等工作，对应合同金额 2.9 亿美元。 

5．合同签订时间：2025年 5月 27日。 

6．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生效后）项目 3、4号机组 30个月；5、6号机组

24个月。 

7．合同生效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项目业主方开出总合同金额的信用

证，并经可接受的国际银行保兑；（2）项目业主方向信用证存入 15%的资金；

（3）需方向供方联合体开立背靠背合同总金额的信用证；（4）供方联合体收到

10%预付款；（5）业主方向供方和需方移交项目现场。 

（二）合同付款及结算方式 



1.付款方式：100%全额即期信用证并由国际银行保兑。 

2.付款节点： 

设备供货：预付款分包合同总价 10% 、发货款 40%、到货款 45%、尾款 5%。 

其中，向公司支付的设备供货款项为： 

（1）预付款 2,900 万美元，公司完成主机设备采购订单后支付； 

（2）发货款 7,954.84万美元,公司提交设备发运单据、商业发票、保险单、

检验证书后支付； 

（3）到货款 8,949.19万美元,公司供货设备到现场经业主方验收后支付； 

（4）供货尾款 994.35万美元，业主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后支付。 

改造、施工、调试：预付款 10%、里程碑节点付款 85%、尾款 5%。 

其中，向公司支付的改造、施工、调试款项为： 

（1）预付款：与设备供货预付款 10%一起支付。 

（2）改造、施工、调试款 7,745.98万美元, 业主签发里程碑证书后支付； 

（3）尾款 455.65万美元, 业主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后支付。 

（三）违约责任的主要条款 

1.工程延误违约金 

项目 3、4 号机组每延期一天承担违约金 35,868 美元；项目 5、6 号机组每

延期一天承担违约金 21,970美元； 

本项违约责任累计承担违约金金额不超过 3,367万美元。如工程延误是由需

方原因导致的，公司不承担上述工程延误违约金。 

2.性能违约金 

项目 3、4号机组考核值为出力 152MW，每低 1MW，违约金 100万美元；项目

5、6号机组考核值为出力 136MW，每低 1MW，违约金 49.5万美元。 

本项违约责任累计违约金金额不超过 2,405万美元。 

 

四、本次合同有关其他情况 

1.建设内容：公司负责电厂设备供货、施工改造、安装调试等工作，按业务

类型划分，属于公司装备制造主营业务。 

2. 进度计划：项目 3、4 号机组 30 个月；5、6 号机组 24 个月。 

3.收入确认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和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本次订单

合同产品满足“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或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公司

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的规定,公司按

照投入法确定履约进度，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根据履约进度

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 

4.资金来源 

根据已签订的分包合同，本次合同执行所需资金来源于需方支付的预付款、

公司提交设备发运单据等资料后的发货款、产品交付到达现场后的到货款，完成

改造、施工、调试后的进度款，合同执行的尾款。 

5.收益来源 

公司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完成电厂设备供货、施工改造、安装调试等工作，

产品交付、性能质量达标，需方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分批向公司支付应付款项，在

扣除成本费用等支出后的余额为公司执行该订单项目最终收益。 

6.合作模式、运作方式、项目期限、投资金额 

公司与供方 2 组成联合体承接分包合同。其中，公司负责合同电厂设备供货、

施工改造、安装调试等工作；供方 2作为联合体牵头方，负责合同涉及与业主方、

需方及其他第三方的所有对外商务工作及项目的沟通协调联络等工作。联合体对

外按照业主和需方要求履行分包合同义务，共同相互承担责任。如供方 2违约被

需方索赔，公司由此承担连带责任后，公司有权向供方 2追偿。 

合同履行期限：项目 3、4号机组 30个月；5、6号机组 24个月。 

公司与供方 2 组成联合体承接分包合同，目前，公司暂未知悉业主方的电厂

整体投资情况。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具备合同履行所需技术、人力资源和产能等要素，具备合同项目执

行相应的资质和能力，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公司在电站装备制造、电厂工程总包等业务领域已有多年的经验积累，并形

成了成熟的生产管理模式和执行机制。公司持有 ISO9001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国家“A 级锅炉制造许可证书”、美国 ASME “S”“U”“U2”钢印及授权

证书，拥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对外承包工程资质等资质证书，具备



国内外电站装备制造、电厂工程总包的资质和能力。 

公司现有具备海外项目执行经验和能力的技术人员 20 人、项目管理人员 40

人、服务人员 5 人、施工管理人员 35 人，具有同时进行 3 至 4 个境外大中型电

站合同项目执行的能力。可充分保证产品质量和交付，保证合同项目执行。 

2. 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指标的影响 

由于合同生效需要同时满足 5 项条件，合同最终能否生效、生效时间、合同

项目开工时间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暂不能预计本次合同对公司收入、利润

等经营业绩指标的影响。 

3．本次合同是公司再次签订的电厂装备供货技改项目合同，表明公司电站

装备产品制造和技术实力获得了国外更多客户认可。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提高公司

海外市场品牌知名度,推动公司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装备市场。 

4.合同履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本次合同与公司以往签订的同类订单合同相比主要是金额差异，本次合同签

订和执行不影响公司电站装备制造、电厂工程总包主营业务拓展。合同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其他在手订单项目的执行；在本次合同履行的同时，公

司其他订单合同项目仍将按计划持续推进。 

公司装备制造、工程总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业务模式、主要产品和

服务类型未发生变化。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

务也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1.本次合同已经签订成立，但合同生效需同时满足 5项条件，合同由此可能

存在的因未能同时满足 5 项生效条件而导致的合同长期未生效、合同不能执行、

合同解除的风险。提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公司与蚌埠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供方 2）签订的联合体协

议，联合体对外按照业主和需方要求履行分包合同义务，共同承担责任。如供方

2违约被需方索赔，公司由此可能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3.尽管公司在电站装备制造、电厂工程总包等业务领域已有多年的经验积累，

并形成了成熟的生产管理模式和执行机制，但在合同项目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因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差异，公司可能存在对某个具体区域项目执行缺



乏经验的风险。 

4.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公司还可能面临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项目实际执行

成本超出预算成本的风险，合同项目最终执行收益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5.尽管合同需方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由于项目投资金额大、工

程执行周期长，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资金紧张、支付滞后等情形，公司由

此可能存在应收账款增加、货款回收周期加大等风险。 

6.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公司还可能面临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安全等

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

合同最终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供方 2 与需方签订的《伊拉克巴格达 Al-Daura 热电厂修复工程、设

计、采购及安装分包合同》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月 28日 

 


